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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國聖段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會章程草案 

第一條 本章程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以下簡稱獎勵辦法)第

10條規定訂定之。本章程未規定者，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第二條  本重劃會定名為：「臺南市永康區國聖段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以下

簡稱本會)；本會會址設於：「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119巷 65號」。 

第三條 本會辦理之市地重劃區包含臺南市永康區國聖段部分土地；係以 109

年 3月 24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5次會議審議通過之「變更高

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審

竣未核定案件報部編號十六機關用地(機 12-1)變更案之計畫範圍為擬

辦重劃範圍，總面積約 0.2930 公頃(詳附圖；應以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重

劃範圍為準)。 

第四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關，會員及會員大會表決權規範如下： 

一、本會以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期滿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

權人為會員。 

二、依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之規定，本會擬辦重劃範圍建築基地最

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為 49 平方公尺(3.5*14=49)。故自

本區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111 年 11 月 15 日)前一年起取得所有

權之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 49 平方公尺

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算會員大會各款事項之決議。 

  三、代理會員出席會員大會之受託人如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圍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一，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算

各款事項之決議。 

第五條 本會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如下： 

一、由理事會依獎勵辦法相關規定，視重劃業務需要召開。 

二、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十
分之一之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請求理事會召開。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理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
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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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年內不得作為連署請求召開會員大

會之提議事項或理由。 

三、會員大會之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於會議召開期日三十日前通

知全體會員，明確告知會議時間及地點，開會通知應以書面掛號

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 

四、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出席。重

劃範圍未辦理繼承登記之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理人者，得由

遺產管理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公有或其他法人所有之土地，由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該法人代表人或其指派代表出席會員大會。 

五、會員大會出席人數達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

合計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獎勵辦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不列

入計算之人數及土地面積應予扣除)，始得宣布開會。 

六、會員大會各款事項之決議，應符合獎勵辦法第 13條第 4項規定，

並應以經臺南市政府備查之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為準。 

第六條 本會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修改重劃會章程。 

二、選任、解任理事及監事。 

三、監督理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五、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追認理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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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十三、審議理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十四、審議其他事項。 

會員大會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

地面積合計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獎勵辦法第 13 條第 4 項

規定不列入計算之人數及土地面積應予扣除)。 

前列會員大會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外，其餘

各款及獎勵辦法第 29條(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第 30條(審議重劃前

後地價)、第 31 條(審議拆遷補償數額)、第 34 條(追認理事會對重劃

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理結果)及第 42條(審議抵費地之處分及盈餘款

之處理)等規定事項，均授權由理事會全權處理，免再提請會員大會

決議，以加速推動重劃業務，早日分回重劃後土地。 

第七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參與提案及表決(依獎勵辦法規定資格)。 

二、本會理事、監事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依獎勵辦法規定資格)。 

三、土地參加市地重劃依法得享有之權利。 

第八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 

一、出席會員大會、參與提案討論及表決(依獎勵辦法規定資格)。 

二、依獎勵辦法規定遵守本會章程及本會會員大會決議事項。 

三、土地參加市地重劃依法應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開發費用。 

第九條 本會理事之名額及選任： 

一、本會設理事七人組成理事會，並設候補理事二人。理事應具有行

為能力且其於擬辦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應達臺南市畸零地使用

規則規定之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49 平方公

尺)。 

二、理事為無給職，由會員投票選任，任期至本會解散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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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理事選任方式：以記名投票方式，每一位會員可投票給九人，超

過九人或重覆投票給同一人都算廢票，投票後依統計結果由得票

數高者依序擔任理事及候補理事，當得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

其候補順序。每位當選理事及候補理事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

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合計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得票(獎

勵辦法第 13條第 4項規定不列入計算之人數及土地面積應予扣除)。 

四、理事及候補理事投票結果若不足額，應就不足之名額再次選舉投

票，於當次會議選出應當選名額。 

五、理事應親自出席理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理，但理事為政府機關

或法人者，得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行使之。 

六、理事會設理事長一人，由理事互選產生，擔任本會代表人，綜理

本會會務，並主持會員大會及理事會議；理事長因故無法出席會

議時，得由出席理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七、理事因故出缺時，由候補理事以得票數高者依序遞補並報請臺南

市政府備查。如候補理事不足遞補時，應經由會員大會補選。 

第十條 本會理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選任或解任理事長。 

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研擬重劃範圍。 

四、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 

五、負責籌措重劃經費。 

六、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查定。 

七、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工程契約之履
約事項。 

八、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九、異議之協調處理。 

十、撰寫重劃報告。 

十一、會員大會授權辦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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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理事會對於上開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

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十一條  本會監事之名額及選任： 

一、本會不設監事會，設監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監事應具有行

為能力且其於擬辦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應達臺南市畸零地使

用規則規定之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49 平

方公尺)。 

二、監事為無給職，由會員投票選任，任期至本會解散終止。 

三、監事選任方式：以記名投票方式，每一位會員可投票給二人，

超過二人算廢票，投票後依統計結果由得票數最高者擔任監事、

次高者為候補監事，當得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其候補順序。

當選監事及候補監事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

地面積合計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得票(獎勵辦法第 13

條第 4項規定不列入計算之人數及土地面積應予扣除)。 

四、監事及候補監事投票結果若不足額，應就不足之名額再次選舉

投票，於當次會議選出應當選名額。 

五、監事應親自執行監察及審核業務，不得委託他人代理，但監事

為政府機關或法人者，得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行使之。 

六、監事因故出缺時，由候補監事遞補並報請臺南市政府備查。如

候補監事不足遞補時，應經由會員大會補選擔任。 

第十二條  本會監事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理事會執行重劃業務。 

三、審核經費收支。 

四、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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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會理事、監事有下列情節之一者，即喪失理事、監事資格： 

一、喪失會員資格或死亡時。 

二、向理事會提出辭職書者。 

三、違反相關法令者。 

四、因重大傷病缺席理事會者，視同辭職。 

五、連續二次未出席理事會者。 

六、經會員大會解任者。 

七、於擬辦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

之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49平方公尺)。 

第十四條 本區各項重劃業務之執行由理事會統籌辦理，理事會執行重劃業務

時，得視實際需要雇用各種專業人員辦理或委託法人、學術團體辦

理，本會授權由理事會與技術服務機構簽訂各項重劃業務委託契約，

並將相關人員名冊送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 出資方式及償還計畫： 

一、本區重劃開發總費用由翁嵩瑛籌措支應並自負盈虧。本會授權

將本區全部之抵費地由理事會按重劃後評定地價出售予上開出

資者或該出資者指定之人士，抵費地出售價款應優先償還重劃

開發費用。 

二、土地所有權人以其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重劃負擔，如無未

建築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差額地價。 

第十六條 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 

一、本會財務之收支經監事審核後，由理事會執行。 

二、理事會應製作財務年報，經監事審核後張貼於本會會址供會員
閱覽。 

三、於本區抵費地全數出售前，理事會應先辦理財務結算提經監事
審核，並報請臺南市政府備查後公告。 

四、重劃會應於完成財務結算後，檢附重劃報告，送請臺南市政府
備查，並報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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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重劃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理程序：  

一、本區重劃分配結果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及臺南市政府備查後，應

公告公開閱覽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二、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前項公告期間內，對重劃分配結果提出異議，

理事會應予協調處理；協調不成時，異議人應於協調會議之日

起十五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同時通知本會；異議人逾期或

未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時，其重劃後土地依公告分配結果確定。 

三、未於前項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者，其重劃後土地依公告分配結

果確定。 

第十八條 本會章程經成立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臺南市政府核准後施行，章程

修改應提請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臺南市政府備查。重劃期間

如遇法令修訂時，得逕依修訂後之法令規定辦理，再提會員大會審

議修改章程，並報請臺南市政府備查。 




